
 
 
 
 

昭
和
二
年
八
月     

日 

  

臺
中
地
方
法
院
南
投
出
張
所
御
中 

           

代
理    

臺
中
州
知
事
佐
藤
續 

           

管
理    

臺
灣
總
督 

           

登
記
義
務
者       

    

國
庫 

右
登
記
嘱
託
实
也 

所
有
權
移
轉
登
記
更
正
登
記
嘱
託
書 

         

登
記
權
利
者 

住
所
氏
名 

 

添
付
書
類 

登
記
稅 

     

登
記
ノ
目
的 

登
記
原
因 

不
動
產
表
示 

南
投
郡
南
投
街
西
施
厝
坪
字
西
施
厝
坪 

壹
參
四
番
地
︵
持
分
八
分
ノ
壹
︶      

陳
維
團 

仝     

所     

仝
番
地
︵
持
分
八
分
ノ
壹
︶      

陳
禮
山 

仝     

所     

仝
番
地
︵
持
分
八
分
ノ
壹
︶      
陳
福
山 

仝     

所 

壹
參
四
番
地
︵
持
分
八
分
ノ
壹
︶      

陳
天
啟 

南
投
郡
南
投
街
西
施
厝
坪
字
西
施
厝
坪 

貳 

貳
參 

四

八

壹 

番
地 

︵
持
分
八
分
ノ
四
︶      

陳
添
丁 

所
有
權
移
轉
登
記
更
正
登
記
嘱
託
書
別
本
壹
通 

四
拾
錢 

記
載
ノ
通
イ
更
正
登
記 

山
、
陳
維
團
持
分
均
一
ト
ア
ル
ヲ
登
記
權
利
者
欄 

號
取
得
者
氏
名
陳
添
丁
、
陳
天
啟
、
陳
福
山
、
陳
禮 

大
正
拾
叁
年
拾
壹
月
拾
四
日
登
記
受
付
第 

昭
和
貳
年
八
月
八
日
錯
誤
發
見 

末
尾
記
載
ノ
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

 1 



             

不
動
產
表
示 

 

同      

所 

南
投
郡
南
投
街 

三  

塊  

厝 

土
地
ノ
所
在 

參
四
０ 

參
參
七 

地  

番 

山
林 

山
林 

地
目 

壹 壹 

四
四
０
五 

四
九
七
０ 

甲    

數 

四
０ 

四
壹 

參
參
０ 

九
貳
０ 

價    

格 

   

 2 



   

          〃 

三
塊
厝 

街
庄
名 

又
ハ
字
名 

受  

附  

番  

號 

申
請
書
受
附
年
月
日 

     

三
四
０ 

三
三
０ 

土
地
番
號 

     

五
０
二 

五
０
一 

登
記
番
號 

右  

登  

記  

濟 

         
二
∣
一 

二
∣
一 

順 

位 

番 

號 

       

街
庄
名 

又
ハ
字
名 

第      

三
八
七
一        

號 

昭
和
二  

年 

八 

月 

二
二 

日 

       

土
地
番
號 

       

登
記
番
號 

       番 

號 

順 

位  3 


